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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会计核算

1. 掌握相关账户的设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核算增

值税需要设置两个明细分类账户：

（1）“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该明细账户用

于增值税的日常核算，非常重要。由于增值税明细分类账

页选用的是借贷方多栏式明细分类账页，所以，除了要清

楚二级明细外，还要分清三级明细即借方的进项税额、已

交税金、转出少交增值税和贷方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

出、出口退税、转出多交增值税等各个专栏应核算的具体

内容。因为当月应交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都转入“应交税

费——未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了，所以，该明细账户的期

末余额一般为零。例外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当期进项税

额大于销项税额，导致当期的进项税额尚未抵扣完，这种

情况下不用转出，应留待下月继续抵扣。

（2）“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账户，该明细账户主

要是用于月末结转当月少交或多交的增值税以及补交增

值税。所以，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交当期应交的增值税，就

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已交税金）”账户，如果是

补交以往期间的增值税，就用“应交税费——未交增值

税”账户。

2. 正确识别会计核算中常见的错弊。一般在增值税

上出现错弊，主要原因不外乎就是企业想延缓或减少纳

税甚至偷税漏税，所以，错弊主要表现在销项税额虚减或

隐瞒，进项税额确认提前或虚高以及不确认进项税额转

出。具体情况归纳如下：

（1）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赊销业务发生后，有的企业

为了延缓纳税，只反映商品发出，而不开销售发票，不确

认销售收入，不计算增值税；有的企业将从买方获得的价

外收入将其拆分，不计入销售额，不计算销项税额；而有

的企业为了虚高利润先虚构赊销，再将其已确认的增值

税销项税额转销。

（2）包装物随产品出售，但单独计价时，有的企业为

了隐瞒收入，少交税，所以不确认“其他业务收入”实现，

也不计算销项税额。

（3）因出租或出借包装物收取押金后，租借方逾期未

归还时，本应将“其他应付款”转销并确认“其他业务收

入”实现和计算销项税额，但有的企业为了减少纳税，选

择长期挂账。

（4）采用“预收账款”制造错弊。即使销售已经完成，

已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但企业为了延缓甚至减少纳税，

就采取长期挂“预收账款”账户的办法，既不确认收入实

现也不反映应交的销项税额；有的企业是采用的预收货

款的方式进行销售，发货时并不转销“预收账款”，也不确

认收入实现和计算销项税额，而是长期挂“预收账款”，以

此达到延缓纳税的目的。

（5）采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的，如果在合同约定的收

款日期没有收到货款时，企业为了延迟纳税，就不确认

“应收账款”增加，也不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和计算

销项税额。

（6）视同销售业务发生时，不管是有实质销售行为

的，如用自产产品给职工发放福利、给股东发放股息红

利、偿还债务等，还是没有实质销售行为的，如用自产产

品对外捐赠、用于自建房屋、建筑物等，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不管是否确认收入实现，都必须计算销项税

额，但有的企业为了减少纳税，往往只按发出存货的账面

成本计算，甚至不计算销项税额。另外，有的企业在将自

产产品用于馈赠、广告宣传、社会公益、支付回扣等时，并

不按视同销售处理，不确认销项税额。

（7）发生以旧换新业务时，有的企业不将其分别作为

采购旧的和销售新的两笔进行会计核算，而是只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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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而且销售收入的确认是用新产品的售价减去旧物

的收购价的差额，这样做不仅冲减了收入，而且少计算了

销项税额和企业所得税。

（8）发生以物易物业务时，有的企业不将其分别作为

采购和销售两笔进行会计核算，而是只反映换入的资产

增加换出的资产减少一笔分录就了事了，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没确认销售收入，也不结转销售成本，影响了损益的

计算和流转税及所得税的缴纳。

（9）提供对外加工业务的企业为了减少纳税，一是在

提供来料加工业务时，对需要交纳增值税的，企业在计算

增值税时只计算劳务收入的销项税额，而不将提供给委

托方的补充材料和辅料确认为对外销售，不计算销项税

额；二是企业提供材料并提供加工业务时，企业不反映材

料销售也不计算销项税额，只计算提供劳务的销项税额。

（10）虽然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我国已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购进、接受捐赠、接受实物

投资、自制以及改扩建和安装的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的

进项税额在具有完税凭证的条件下可以抵扣销项税额，

但仅限于现行增值税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根据财税

［2013］37号附件一第二十二条规定，自 2013年 8月 11日

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若新购买摩托车、汽车、游艇，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可不再区分是否自用，均

可用于抵扣。等到固定资产出售时，则应根据购买时间是

2009年 1月 1日前后分别处理，如果是 2009年 1月 1日后

购买的，而且单列过进项税额的，出售时应按 17%计征增

值税销项税额，增值税=含税售价/（1+17%）×17%，如果出

售的是2009年1月1日之前购买的，则其进项税额没有单

列过，就可以按简易办法计征，即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

值税，增值税=含税售价/（1+4%）×4%/2。
（11）企业在进项税额问题上表现出的错弊就是想方

设法提前确认或虚高。企业除了采用虚构采购虚开增值

税发票这种最严重的造假外，还有一些常见的错弊，如：

企业外购货物，已单列进项税额后出现退货时，就不冲减

进项税额，以此达到虚高进项税额的目的；外购货物时，

虚高运输费，直接导致进项税额虚高，进而多抵扣销项税

额，因为税法规定只有专门用于非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

等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才不得抵扣，其他混用的固定

资产都是可以抵扣的，所以有的企业为了多抵扣销项税

额，就将专门的混进混用的；接受投资、接受捐赠、因非货

币性交易换入、因被投资企业采用实物资产分红等情况

导致企业存货增加时虚高相应的进项税额等。

（12）进项税转出的错弊，主要表现在已单列在借方

的进项税额已经不满足抵扣销项税额的条件时，应将其

转出却仍然不从贷方转出，导致进项税额虚高，从而减少

纳税。如：将外购商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时，

有的企业就不将原已确认的进项税额转出，导致减少纳

税，同时虚减“应付职工薪酬”以及相应的资产、成本、费

用；税法规定房屋、建筑物不管是否用于生产经营都不能

抵扣进项税额，用于机器设备类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

可以抵扣，而用于不动产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但是，有些企业在自建房屋、建筑物以及不

动产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领用已单列进项税额的货物

时，只将外购货物的买价和采购费用结转入上述资产账

户，却不将其进项税额转出，导致减少增值税和资产下

降，而且还会影响未来多个会计期间的损益计算和企业

所得税的缴纳；企业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生的损失都

不考虑进项税额的问题，可事实上，只有因自然灾害导致

损失的进项税额才准予抵扣，如果已经抵扣的也不必做

进项税额转出，但因企业管理不善导致的被盗窃、丢失、

霉变等损失的货物的进项税额是不能抵扣销项税的，应

该确认进项税额转出。

二、一般纳税人应交增值税的错弊甄别

对应交增值税进行错弊甄别的主要目的就是审查被

审计单位在应交增值税的会计核算过程中是否存在错误

和舞弊行为。如果是舞弊行为，一般会加以掩饰，则不太

容易被发现；如果是错误，则相对容易被发现。但不管是

错误还是舞弊，其主要表现无非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偷逃漏税，或为他人偷逃税提供方便。由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科目选用登记的是借贷方多栏式明细

账，所以在审计时，应加强对应交增值税各专栏的审查和

分析。

1. 对企业所处环境和自身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一般

包括国家甚至全球大环境经济运行状况、企业所处行业

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企业在所处行业的位置及影响力；企

业在前后会计期间重大方面的变化趋势；企业自身的竞

争手段及经营策略；企业的组织结构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能力及创造力等多个方面。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大致判断

企业收入及增值税的纳税规模。

2. 对销项税额的错弊甄别。

（1）审查对外销售业务，尤其是赊销业务，审查企业

是否及时确认销售收入实现并计算销项税额。因为是以

完整性为目的的审查，所以应采用顺查法，将产品出库单

—销售发票—银行收款通知单—销售明细账—主营业务

收入明细账—增值税明细分类账—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进

行核对，看是否存在故意漏记、拆分、少计收入，压缩销项

税额的情况。检查企业已审期间是否确认过价外收入，随

同产品出售的包装物是否可能单独计价，如果有，则应检

查本期是否与上期一致，是否在主营业务收入确认的同

时确认有“其他业务收入”和销项税额，是否将“其他业务

收入”混入“营业外收入”，从而隐瞒销项税额。询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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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以物易物和以旧换新业务，结合存货明细账，采

用逆查法来审查企业是否按销售和采购两笔业务分别进

行核算。检查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应付款”项目，确认企

业是否存在早已逾期，但仍然挂账，不及时确认“其他业

务收入”实现和计算“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的情况。询问车间残次品、废品及边角残料的处理情

况，核实企业是否存在将上述收入不计算销项税额，而是

直接冲减“生产成本”、“制造费用”或确认为“营业外收

入”的情况，审查时，应注意检查“制造费用”和“营业外收

入”的明细设置。

（2）审查自产自用产品业务。如企业进行产品推介

时，是否将产品用于对外捐赠、社会公益和广告宣传等，

如果存在，就应核实是否按视同销售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有无直接将库存商品的减少对应损失或期间费用的增

加；先通过实地观察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自建房屋、建筑

物以及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项目，再通过询问来判断企

业是否存在用自产产品发福利、发股息红利和偿还债务

等情况，然后再根据产品出库单上显示的领用部门或人

员来判断上述项目是否领用了企业自产产品，是否按视

同销售进行了会计核算，审查时要结合“在建工程”、“应

付职工薪酬”、“应付股利”和“应付账款”等账户进行；在

询问的基础上结合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增加和

利润表中营业外支出的增加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用库存

商品等存货进行对外投资和对外捐赠情况，用逆查法确

定其账务处理是否有误。

（3）审查受托加工等提供劳务业务。要根据企业往常

情况来判断，企业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是否需要企业提供

原材料、辅助材料等，提供的这些材料是否与提供劳务分

开确认，是否将其单独确认为销售实现，审查时，要注意

企业的收入构成，要检查提供劳务收入和销售收入的比

例是否合理，要核实委托单位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

纳税人，而且还要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与委托加工合同

核对，检查是否存在少记、漏记收入，少计算增值税的情

况。

3. 对进项税额的错弊甄别。销项税额主要是完整性

审查，而进项税额是真实性、合法性审查。

一是要核实外购货物的真实性，核实企业是否存在

虚构采购虚高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情况，审查时，应结合

生产和销售规模，要结合企业前后期存货周转率的变化

以及企业实际发生的运杂费的高低来判断，如果是虚构

采购，那一般会呈现出采购多，但采购费用却偏低，两

者的比例完全不合理。所以在审查时，可以通过检查“应

付账款”账户来核实，因为虚构外购存货一般是先挂“应

付账款”账户，等过段时间后再将其视为无法偿还的债务

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如果虚构存货采用的是现购方式，

则一般是先通过有关联关系企业的账户将款项转出，等

过段时间再转回企业的“小金库”或者被少数不法分子

贪污。

二是要核实企业是否将不应单列的进项税额单列

了，如采购工程物资时，外购产品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

项目和职工福利时。

三是检查除了外购方式外，采用其他方式增加的存

货的进项税额是否正确，如通过接受投资、接受捐赠、采

用非货币性交易方式、被投资单位分红等转入存货资产

的进项税额计算是否正确。审查时，可根据其对应账户来

核实，即检查“实收资本/股本”、“递延收益”、“营业外收

入”、“投资收益”等账户来进行。

四是检查采购免税农产品确认的进项税额是否正

确。因为免税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是根据外购农产品的买

价乘以折扣率 13％计算得出的，所以其进项税额是否正

确，关键取决于外购农产品的买价确认得是否合理。审查

时，就要根据季节和市场行情来加以判断。五是检查企业

承担的运输费的进项税额计算是否正确。这个需要审查

运输费结算单据是否真实，票据上所列的运费金额是否

合情合理，选用的扣除率是否合法等来判断，要注意的

是，运输费并不包括杂费，否则就虚高了进项税额。

4. 对进项税转出的错弊甄别。该专栏的内容不多，一

般应重点关注企业是否存在自建房屋、建筑物等工程项

目领用外购存货和外购存货遭受管理不善而受损等情

况。要审查进项税额转出的原因是否符合规定，金额和账

务处理是否正确等。要注意的是，应正确区分进项税额转

出和销项税额的不同，如果是进项税转出，那一定是外购

后没有经过加工、没有增值的存货，而销项税额一定是外

购存货经过了加工，得到了增值。

5. 还要关注企业是否存在为其他一般纳税人或小规

模纳税人偷逃税提供方便。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企业开

出虚假销售发票时，其会计核算与正常销售一样，但会呈

现异常现象，如采用的结算方式往往是现金居多；付款单

位与发票上显示的购货单位不一致等。

综上所述，如果在审计过程中，发现有外购货物却没

发生相关的采购费用；产品成本明显比前期高不少；产品

成本构成结果异常；每年都会将无法偿还的应付账款转

销并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偿还应付账款时，实际收款单位

与应付账款明细账不一致；与同行业其他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相比，其增值税税负明显偏低等异常情况时，就应核

实企业是否存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偷逃漏税，导致国家税

收流失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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